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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

关于颁发《西畴县地名志》．的通知

地名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借以识别空间各种地理实体的不同位置、范围，形状和特征而

共同约定的称谓；是人们相互交往的重要交际工具。地名的书写是否正确，含义是否健康，

读音是否标准，是一项关系到政治、经济，文化和国防建设，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、民族团

结和国际交往的大事。由于我县的部份地名有一地多名，一名多写，含义不健康和重名等情

况。特别是在过去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搞地名一片红，破坏了这些地名的历史继承性及群众的

习惯称谓，造成了地名人为的混乱。

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，澄清我县地名的混乱现象，增强民族团结，有利于

内外交往，提高管理和使用地名的科学水平。我县遵照国务院国发(1979)305号《关于地名

命名、更名的规定》，对全县现行地名进行了命名、更名、正音、正字处理，查考了有关资料，在

此基础上编纂了《西畴县地名志》，标绘了《西畴县地图》。《西畴县地名志》及《西畴县地

图》报经省，州审查合格，现决定对《志》、《图》所载的2，037条标准地名正式颁布施行。

自1987年12fl 10日起凡各级行政、事业，企业等单位使用本县地名时，一律以《地名志》中

的标准名称及书写形式为准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随意更改。今后需更名、命名的地名，必须

报县人民政府提请县人大常委审议批准。
、

西畴县人民政府

1987年12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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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￡．

刖1
．—-一

I=1

地名是人们对个体地域的指称。它是应人类社会生活、生产i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产

生的。是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。地名的读音是否准确，书写是否规范，含义是否健康，

对社会生产，生活各方面都有影响。因此，搞好地名标准化，提高管，用地名的科学水平，

不仅给政治、经济、民政，军事、交通，邮电，科研、教育、文化，新闻、出版，广播、公

安，城建、旅游等部门提供准确的地名依据；而且对维护国家尊严，增进民族团结，便利内

外交往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遵照国务院《关于地名命名．更名的暂行规定》和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全省地名普查工

作的部署。在省、州地名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，在县委、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，从1980

年8月开始了我县的地名普查工作，于1982年8月结束，完成了图，文，表、卡四项成果上

报。根据《云南省县，市地名志编纂意见》的要求，我们将上报成果加以综合整理，着手进

行地名志编纂的准备工作。为集中编纂人力，统一资料使用，县政府于1984年7月决定将地

名办公室暂并入县志办公室。这样以两年的时间标绘了1：85000的《西畴县地图》(挂图)，完

成了《西畴县地名志》的编纂。

地名普查是做好地名标准化的重要基础。西畴县的地名普查工作大体经历了组织准备、

业务培训、实地调查、资料考证，成果验收等过程。我们对全县2，159条地名进行了核实清

理，并作了规范化，标准化处理。把大多数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确定下来；把一些在极左思

潮影响下乱改的地名作了历史的考证，恢复了历史的地名；把含义不健康，不宜使用的地名，

通过与群众协商，报上级政府审批后更改过来；对具有地名意义的建筑物作了命名；对重名

的地名作了一些调整；基本结束了我县地名中的混乱现象。做到了法定的书写，标准的读音，

健康的含义。通过地名普查，发现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原有西畴县的各类地名l，979条之中，

标错，标漏的有463条，都一一作了补充，更正。标绘地图中，发现我县最低海拔是645米，

并!I[E900米。

本志收集列入的标准地名共2，037条。其中县、区(镇)、乡(镇)81条，街巷15条，自

然村1，790条，企事业单位名称36条，人工建筑13条，自然地理实体96条，名胜古迹6条。

按性质分为五大类：一，行政区划及自然村；二、企事业单位；三、人工建筑物；四．名胜

古迹；五、自然地理实体。各类地名，除行政区划的驻地紧排在区划名称之后外，一律分类

别按地图上位置纬差一分由北向南、从西向东排列。每条地名都用汉语拼音标注普通话读

音。当普通话读音与方言音不一致时，于附录内设方言音对照表备查。

我县是多民族杂居区，有民族语地名256条，其中壮语地名240条，彝语地名14条，瑶语

地名l条，苗语地名1条。

本志附有l：125000的《西畴县地图》一张，是在核实修正1：50000地形图的基础上标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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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编写王世甲，印仁端；图片摄影王明富、沈湘渔，王世甲、沈传友。

编纂地名志是一项新工作，由于时间紧，任务重，经验不足，水平有限，错误难免，敬

请指正。

西畴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

1987年5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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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、《西畴县地名志》是一部供各部门使用的地名工具书。在资料中，凡是有争议的人

工建筑物，自然地理实体，如山．河、水库、电站等，不论其编排在哪一个行政区划内，均

不作所有权的依据。

二、本志体裁以志为主，图表为辅。行文一般以地名要素，历史沿革，现状特征逐层叙

述。以记叙为主，避免过多的描写和修饰，力戒空论。

三、本志资料截止时间，除人口数字按规定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外，为反映近

几年我县体制改革，经济改革，普及初等教育方面的成果，大多用1985年的核实统计数字。

四，非独立存在的企事业单位，人工建筑．名胜古迹，自然地理实体以及装机容量20

千瓦以下的电站，蓄水10万立方米以下的水库，均按规定未列入本志。

五，地名用字按规定以《新华字典》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为准。

六、凡方言地名含义均在简注内加注。方言地名读音，如岩、蚌，龚，戛，柿等不在简

注内加注，另设方言音与标准音对照表。

七、地名资料排列顺序，按地图从北到南，自西向东排列。

八、方位距离除按规定采直线距离外，县城至省会昆明，州府文山县开化镇，以及至各

区区公所驻地，均标出公路里程。

九、粮食作物，按产量多少排列。民族按人口多少排列。

十，本志的《地名首字画划索引》、《地名首字音序索引》，均以地名首字的笔画和地名

首字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；重名地名加注所在乡名称或者地名类别，以示区别。左边为标

准地名，右边为检索页码。

十一、本志附有《体制改革前、后行政区划名称对照表》、《新命名、更名地名表》、《新

旧地名对照表》．《地名方言音与标准音对照表》．．《K，乡体制改革铝称对照表》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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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畴县概况

西畴县在云南省东南部，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部偏南。东南接麻栗坡县，西南隔盘龙

河与马关县相望，西靠文山，砚山县，东北达马河为界与广南县毗邻。东西长63．6公里，南

北宽59公里。县人民政府驻西洒镇人民路。距省会昆明265公里，公路里程480公里；自治州

首府开化镇46公里，公路里程72公里d全县辖1个镇10个区69个乡(镇)1，783个自然村。总

面积1，506平方公里。石山面积830平方公里，土山面积676平方公里§：人口37，440户208，792

人。人I=l密度每平方公里138．63,。人口中农业人口202，368人，非农业人口6，424人。有汉、

壮、苗，彝，瑶、蒙古等十八种民族。少数民族35，448人，占总人口的16．97％。壮族18，936

人，占总人I=i的9．07％，苗族10，131人，占总人口的4．85％，彝族5，789人，占总人I=1的

2．77％，其他592人，占总人I=l的0．28％，其余为汉族，占总人I=i的83．03％。

西畴有悠久的历史，远在距今约四，五万年前，这块土地上就已居住着人类智人发展时

期的晚期智人(新人)“西畴人”了(1)。

据历史资料记载，云南设置郡县始于秦，确立和巩固在两汉。汉武帝从建元(公元前140

年)至元封(公元前110年)的三十年间，在云南先后设立了犍为、烊舸，越谲、益州四郡。

群舸郡辖十七县，其中十一县在云南省东南部，时西畴为群舸郡都梦县地。这是有史可查的

西畴最早归入政区建置的记载。东汉时西畴为烊舸郡进乘县地。三国蜀建兴三年(公元225

年)春，诸葛亮设南中七郡，时西畴为兴古郡进乘县地，隶床降都督。蜀灭，晋泰始六年

(公元270年)置宁州领南中七郡，时西畴为兴古郡都詹县地。东晋南朝为兴古郡西安县地，

均隶宁州。北周改称南宁州。大象二年(公元580年)，置南宁州总管府领兴古、云南、建宁，

朱提四郡，时西畴为兴古郡地。隋开皇五年(公元585年)，设昆州，恭州、协州，时西畴为

昆州地(2)。唐代前期，置南宁州都督府，时西畴为英州．声州、勤州地门)。南诏时西畴为

通海都督地。宋大理前期为矣部地，后期为矣尼迦部地，隶最宁镇(4)。元至元十三年(公元

1276年)，建立云南行中书省，把元初建立的万户府、千户、百户改为路．府、州、县，时西

畴为宁远州矣尼迦部地，隶临安路鸲)。明洪武十五年(公元1382年)改云南行中书省为云

南承宣布政使司领诸府、州、县，司，时西畴为八寨长官司地∽)。清顺治十五年(公元1658

年)改明布政使司为云南省。清康熙六年(公元1667年)改土归流设开化府，辖八里，西畴

为东安里(7)。雍正八年(公元1730年)，开化府设文山县和马白抚彝同知，西畴为东安里隶

马白。清嘉庆二十五年(公元1820年)改马白抚彝同知为安平厅，西畴为安平厅东安里，辖

西洒、牛羊164寨¨)。中华民国三年(公元1914年)，安平厅改名马关县。同年三月于今之西

洒设普兰行署，辖西洒，畴阳两区，隶马关。民国九年(公元1920年)由马关分出正式设县，

取县境西洒、畴阳两区首字组合命名，治所西洒，隶开化。西畴，清末及民国初期隶蒙自道。

民国时期行政区划有三次大的变更：民国十六年(公元1927年)将全县编为二十保。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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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油、董瓜、安乐、威龙，锡板、老街、兴街、戛邦、者迪、董马、新寨、胡迭，鸡街、董

有．三元、法斗、纸厂、蚌谷，沙人寨、西洒，保下设甲。第二次是民国二十年(公元1931

年)设五个区，辖保甲。五区即西区(兴街)，南区(老街)，中区(蚌谷)，东区(董马)，

’北区(鸡街)及西洒镇。第三次是民国三十年(公元1941年)废区设十三乡镇。即西洒镇、

兴义镇，嘉谷镇、畴阳镇，东升乡、真武乡、华胜乡、威远乡、三元乡、法有乡、锡瑞乡、

松泉乡，彩云乡。

西畴晚期隶云南省第二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。

公元1948年12月6日云南人民讨蒋。自救军一部第一次解放西畴。1949年1月26日桂滇边

纵队一部第二次解放西畴，建立人民政权。同年6月1日在县城西洒成立滇东南专员公署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行政区划沿革：

1950年全县分设兴街、蚌谷、董马3个区、1个镇35个行政村。1952年改设4个区(西

洒，兴街，蚌谷，董马)。将35个行政村改设70个乡。1953年区不变，将70个乡改为67个乡

(镇)。1955--1956年将4个区并为兴街，蚌谷、董马三个区，乡不变。1957年划西畴塘房

归马关县，马关县的戛机、革岔两乡划入西畴，以盘龙河为界。将牛场坝乡的营盘山村划归

麻栗坡县辖。区不变，乡为68个。1958年麻栗坡县并入，仍名西畴，县人民政府驻地由西洒

迁兴街。设19个人民公社，142个管理区。1961年两县分治，西畴县人民政府迁回西洒。设

兴街、蚌谷、董马3个区，辖17个公社139个生产大队。同时将原西畴之盘龙，东油、茂光．

大沟管理区划入麻栗坡县。1962年将原17个公社改为65个公社139个大队，仍分属原3个区

辖。1963年公社并为61个，区不变。1971年废区设10个公社，县辖。公社辖69个生产大队。

1972—1979年公社不变，生产大队改设为70个。其中1978年把董马公社龙里大队之一部划入

麻栗坡县辖。1981年划出西洒公社所辖之西洒大队与西洒居民委员会合并设西洒镇，县辖。

公社大队不变。1983年体制改革，将10个公社改为10个区，将西洒镇划归西洒区。69个生产

大队改为69个乡(镇)，辖1，783个自然村。1985年1月将西洒镇升格为县辖镇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西畴隶云南省文山区专员公署。1958年至今隶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

人民政府。 ，

西畴县属滇东南岩溶丘原和中切低山地貌。地势的基本特征是西北高，东南低。最高点是

鸡街区大寨乡之保催大箐，海拔为1962．9米。最低点是柏林区三板桥乡与麻栗坡县格斗交界处

之戛布寨界河一带，海拔为645米，相对高差为1317．9米。整个地貌基本呈中山一低山一丘

陵，立体气候明显。由于境内四条水系向东南西三面伸展，主要河流处于土石山交错地带，

土山区和石山区基本各占一半。石山地区石灰岩广为分布，裸露突起，石峰林立，多溶洞，

景观奇丽。主要分布董马区、西洒区、法斗区、蚌谷区及鸡街区之一部分地区，约占总土地

面积的47．1％。土山区中浅切割明显，峡谷较深，主要分布于兴街区、新马街区、莲花塘区、

柏林区、坪寨区和鸡街区之部分地区，约占总土地面积的52．9％。全县多数地处河谷地带，

气候温热，耕地较集中，土壤性能较好，是水稻主产区。土山区中浅切割明显，山高坡陡，

峡谷较深，梯田梯地分布其间。由于开垦过度，自然生态失去平衡，水土流失严重。石山区

14



土少，岩溶面大，耕地零星分散，不便耕作，粮作物单产较低，人畜饮水困难。

气候：西畴地处云贵低纬高原南部边缘的山地季风气候区域，属亚热带型气候，立体气

候明显，干雨季分明。年均温13．7。C一19．6。C，一月均温7．2。C一11。C，七月均温19．30C一
25．2。C，活动积温5560。C一7500。C。历年极端最高气温32．8。C卜(1964年5月12日)。极端低

温一6．7。C，(1971年1月11日)。年均无霜期300天，初霜最早年为12月9日，终霜最晚年为

3月22日。年均降水量1297．6毫米。年均降雨日182日，最多年为1971年共1600毫米，最少年

为1976年共1100毫米，降水多集中在夏季6—8月，占全年总降水量的50一58％。降雪年少。

日照时数年均1500—1600小时。最多年1978年为1741．6／1,时，最少年1974年为1265．5小时，

是全省三个低值区之一。年均相对湿度为83％。多西南风，年均风速1．8米／秒，大风日数O．3

天，最大风力5—7级。

主要灾害性天气按季节顺序是：仲春干旱倒春寒，冰雹随大风；盛夏洪涝灾，八月低温；

秋季九月寒露风；严冬霜冻、干旱、寒潮和大雪。西畴属云南多洪涝灾区之一。

境内河流属红河流域泸江水系。主要有畴阳河、鸡街河，盘龙河，达马河。盘龙河是与

马关县的界河，达马河是与广南县的界河。

县内30亩以上的天然湖泊有10个，大小坝塘441．，蓄水量553万立方米。积水面积30平方

公里，养鱼水面5，403亩。全县出水落水洞较多，泉水(龙潭)、大小不同的溪沟和地下小径

流均有分布，主要暗河有7条。农业用水主要来源于大气自然降水。

‘土地：全县土地总面积2，259，000亩。耕地226，946亩，占总土地面积的10．1％，人均1

亩。轮歇地15，848亩，占总土地面积的0．7％；林地657，829亩，占总土地面积的29．12％；牧

地154，682亩，占总土地面积的6．8％；宜林山地575，613亩，占总土地面积的25．48％，水面

8，433亩，占总土地面积的O．37％；石山裸岩453，059亩，占总土地面积的20．06％；其余为房

屋、道路等其他用地，占总土地面积的7．37％。 ，

森林：全县林业用地1，’137，443亩，其中有林地381，618亩，疏林地53，232亩，灌木林地

188，694亩，新造林地34，286亩，宜林地479，613亩。森林覆盖率为16．89％，加灌木林总覆盖

度为25．25％。主要树种有杉木、思茅松，云南松，香樟、椿树，黄柏、园柏，桤木，泡桐、

桑、榕，栎、油桐，油茶等149种常见树及各种竹。有珍稀濒危树种约二十佘种。如列入国

家一级保护的桫椤、华盖木，二级保护的香木兰等11种，三级保护的云南七叶树等8种。坪

寨林场的小桥沟，法斗区的法斗，脱皮树三片大箐为1981年省人民政府310号文件批准设置

的自然保护点，保护对象主要为含有珍稀濒危树种原生植被。

野生动物主要有岩羊、獐、熊、狐、猴、野猪、刺猬、穿山甲，麂等。飞禽有画眉，山

鸡，金鸡、银鸡，猫头鹰、飞虎、斑鸠、鹌鹑、啄木鸟等。

矿藏主要有铁、铅锌、锑、铝土、水晶石、锰、铜、汞矿等。锑矿，铝土矿为中型矿。

西畴的经济以农业为主。1985年全县总耕地面积为205，996．5亩，其中旱地155，114．5亩，

田50，882亩。全年播种面积355，851亩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19，115亩，复种指数为72．38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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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遭受六十年来罕见的自然灾害，比1984年减产1，622万市斤(1984年粮食总产为94，839，711

市斤)。土壤经普查鉴定为红壤．黄壤，黄棕壤、紫色壤、赤红壤、石灰岩土、水稻土七大

类。适宜种玉米、水稻，小麦、养、豆类，薯类。经济作物甘蔗、生姜、烟、麻。油类作物

花生、马芽花，油菜。农作物产量玉米居首位。全县共有农作物品种194个。其中稻谷105个，

玉米33个，豆类22个，薯类10个，杂粮4个，经济作物11个，油类作物9个。大春以种玉米、

水稻为主；小春以种小麦、黄豆为主。我县天然隔离好，引进培育的品种纯度高，是省水稻

杂交制种基地之一。稻谷栽种已基本良种化，亩平均单产1，186市斤。1985年农业总产值为

4，143万元，比1984年增2．85％，比1980年增长1．6倍，五年平均递增16．7％。

我县栽种三七的历史悠久，三七质量好，独具横断面呈菊花芯，有药物成分高，稳定性

良好等特点。销量最高年达25．4万市斤，是驰名中外的开化三七主要产地之一。

林业：全县有林地总面积为657，829亩，活立木总蓄积量为l，164，737立方米，年均总生

长量为60，809立方米。现有国营林场两个，职工176人，建场以来给国家提供木材(主要是杉

木)2．4万立方米。1985年造林面积34，233亩，幼林抚育45，776亩，成林抚育28，985亩，育苗

2，077亩。 一

畜牧业：1985年末大牲畜存栏51，613头(匹)，比1984年增8．20％，比1980年增31．60％，

五年平均递增5．60％。生猪存栏96，001头，比1984年增6．70％，比1980年增46％，五年平均

递增7．80％。生猪出栏45，257头，出栏率达47．14％。家禽209，386只，鸡和鸡蛋，对调节文

山州府所在地的禽蛋市场，起到积极作用。

水利：我县水利化程度低。兴建的蓄水工程共45件，总蓄水量428万立方米，有效灌溉面

积O．67万亩。引水工程228件，控制水量180万立方米，有效灌溉面积1．95万亩。机电提水工

程33个站，有效灌溉面积0．34万亩。水轮泵站8个，效益面积0．02万亩。人畜饮水工程856件，

蓄水13万立方米。易洪面积共17万亩，已治理8．13万亩。水土流失面5．97万亩，治理1．95

万亩。现有水力发电站13个，装机2，648千瓦，年发电量830万度。

工业：我县工业生产规模小，企业少。1985年末全县工业企业32个，职工441人，总产值

542万元，比1984年减2．34％，比1980年增40．78％，五年平均递增7．08％。其中全民所有制

工业产值241万元，比1984年减11．07％，五年平均递减O．08％。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14 7

万元，比1984年减21．81％，比1980年增2．08％。城乡个体工业154万元，比1984年增1．6倍。

全民所有制工业主要有农机，榨油，食品加工，印刷等。农村T-哥'I业主要有油漆、油帽、竹

编、小五金及铁件加工。

交通：1955年开始兴建公路。1956年通西洒至文山公路91公里，西洒至兴街至麻栗坡通

车59公里。1957年西洒至鸡街通车28公里。1958年漂漂至奎魁通车24公里。1982年西洒经董

马至麻栗坡县铁厂通车49公里。1984年西洒至砚山县通车62公里，西洒至马关县通车85公里。

1985年完成三条边防公路77．35公里。全县境内公路总里程为511．35公里，有10个区40个乡，

两个林场通车。 一

1985年共有各种机动车辆399辆．货运量为1．27万吨，货运周转量198．49万吨公里，客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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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传机。1985年报刊发行201．44万份，

公里。 ，·

代办所4所，职工12人。邮路里程129公里。交换机一

支局各一个，各区设邮电所。职-1：124人，邮路里程

市内电话发展到自动电话，电报由人工报机发展到
，

业务收入34．74万元。

商业：1985年全县商业网点1342个，职工2047人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420万元，比1984

年增39．9％，比1980年增1．8倍，五年平均递增23．30％。国营商业网点68个，供销合作社商

业网点168个，其他商业网点1209个，农村集市26个，成交额1889万元，农副产品收购总值

489万元。外贸总额52万元。

人民生活：1985年末全县职工工资总额561．4万元，比1984年增38．10％，比1980年增

110．10％，五年平均递增16．00％。农村经济总收入4463．2万元，比1984年增33．90％，人均

217．8元，比1984年增58．30％。农村纯收入3402．50万元，比1984年增41．00％，人均165元，

比上年增41．02％。

文教事业：1950年全县有小学145所，学生6，330人，教职员工246人。初级中学2所，学

生195人，教职员工20人。1984年全县有小学489所，在校学生44，153人，教职员工2，009人。

全县适龄儿童27，851人，入学27，407人，入学率达98．4％，年巩固率为98．6％，毕业率为

92．8％，普及率为98％，为省首批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县。有中学13校，其中完中2校，初

中10校，农中1校，学生5，773人，教职员_T．512人。有教师进修学校1所，共培训了教师300

余人。幼儿园2所，在园儿童300人。县有文化馆，图书馆、新华书店，电影公司、电影院，

广播站，电视差转台，工人俱乐部矿老干部活动室，文工队等文化单位。另10个区镇有文化

站、1个电影院和10个放映队，5户电影放映专业户。 、

卫生事业：民国时期全县仅有“杏林春”，“大德药号”等五家中、西药铺(店)，县城有

一座没有病房，设备简陋的卫生院。1985年有卫生医疗机构21个，病床192张。卫生技术人员

193人，占医疗卫生职工的81．40％。从1953年起，全县已消灭天花、回归热，斑疹伤寒等疾

病；对疟疾、伤寒，白喉已基本控制。

计划生育：1985年末统计全县有育龄夫妇30，444对，已采取节育措施的21，770人，接受

节育手续占育龄夫妇的71．51％。1985年出生人口3，204人，出生率为14．81‰，净增数是

1，891人。

名胜古迹：古寺庙有三义寺、万寿宫、三楚宫、魁星阁，观音庙、财神庙：川主庙、武

庙、文庙等，这些寺庙多为清代所建。最占的是老街三义庙，清康熙五十九年建。这些古庙

年深月久，现大多毁损殆尽。西洒仙人洞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“西畴人”古人牙化石出土

处。观音洞在距县城1．59里之山腰丛树中，清道光年间建，是游览胜地，“文革”中被毁，

现正由邑人集资修复中。龙老仙人洞是西畴数以百计的溶洞中最大溶洞群，共四洞，面积O．5

平方公里，钟乳遍布，怪石斗奇，天然奇观未遭破坏，县人民政府正拨款修整，辟为旅游胜

地。西畴烈士陵园位于县城东郊花果山。1984年建，占地15亩。陵园庄严肃穆，是西畴各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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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缅怀革命先烈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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